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5號

異  議  人

即  債務人  齊一興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增銓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吳茂松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

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20日所為108年度司執字第59752

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定有明文。次

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

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

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

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

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之規定即明。查本院民事執行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20日以108年度司執字第59752號

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及聲請，異議人

於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

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本件拍賣明有主建物及基地無法併同移

轉之事實，惟本院仍執意拍賣，致使所轄地政無法登記，顯

有適法及程序違誤。又中和地政事務所希請本院函文說明本

件拍賣債務人所有之不動產皆為信託財產，惟查土地登記簿

謄本拍賣債務人黃亞源就拍賣標的主建物所座落土地，共有

經信託、買賣等共兩次不同方式取得，與中和地政事務所於

113年8月20日函覆本院之函文第4條第1項迥然有異。復查鈞

院請債權人提出與本件拍定之甲標建物相同使用執照之建物

的土地配賦資料，惟債權人僅具狀簡略以「甲標拍定後，黃

亞源名下所殘留土地持分，確依相關法令規定搭配其他建

物」等語帶過，亦無提出相關資料，顯見債權人恐不明瞭其

已為違法執行，或故意誤導本院違法執行，爰依法提出異

議，請求撤銷未合法執行等語。

三、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

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

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

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此項聲明異議，係於執行程序中向將來排

除違法執行處分之手段，並非於執行程序終結後溯及排除違

法執行之效果，故撤銷或更正強制執行之處分或程序，惟在

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終結前始得為之，若強制執行程序一

經終結，即不許執行法院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縱為撤

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之裁定，亦屬無從執行。法院自可以

此為理由，予以駁回（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62號、1

11年度台抗字第313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所稱強制執行程

序終結，究指強制執行程序進行至如何程序而言，應視聲請

或聲明異議之內容，分別情形定之（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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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8號裁判要旨參照）。

四、經查：

　㈠新北市中和地區農會（下稱中和農會）於民國108年5月22

日，執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及變更契約書、借據及

土地登記謄本，以本院102年度司拍字第153號、106年度司

拍字第83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原為余昇光、黃亞

源所有，嗣轉讓予相對人之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分稱其建

號或地號，合稱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經本

院民事執行處實施查封後，編定為甲標鑑價進行鑑價，並委

由臺灣金融資產服務有限公司（下稱臺灣金融資產）執行拍

賣程序，嗣臺灣金融資產於111年10月26日就系爭不動產進

行第一次拍賣，因無人應買而減價定於111年11月16日進行

第二次拍賣，然第二次拍賣亦無人應買，執行法院於112年6

月13日核發除去系爭不動產上之租賃關係之執行命令後，依

中和農會聲請於113年1月31日進行減價拍賣程序，由相對人

拍定並繳清價款，執行法院於113年3月28日核發權利移轉證

明書予相對人等情，業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執行卷宗核閱無

訛。

　㈡又應買人雖就拍賣物之瑕疵無擔保請求權，但因強制執行法

上之拍賣仍應解為買賣之一種，並以拍定人為買受人，以拍

賣機關代債務人為出賣人（最高法院49年台抗字第72號裁判

參照），則債權人及債務人即有協同陳明買賣標的物資訊之

義務，執行法院亦因而有調查之義務，若因未能查明致影響

拍賣之效力時，其因而衍生之風險，亦應由債權人及債務人

承擔，始得兼顧及平衡應買人就物之瑕疵無擔保請求權之規

範(參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3年度抗字第74號裁判意

旨)。是以異議人為負有程序上協力義務之債務人，即為利

害關係人，係聲明異議適格主體，先予敘明。

　㈢本件異議人主張系爭拍賣標的之主建物及基地無法併同移轉

致無法登記，執行程序違反法令云云，查本院民事執行處於

109年5月21日以新北院賢108司執菊字第59752號函詢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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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地政事務所：「如附表所示甲標之不動產持分比例，若

分別拍定後，各該分標之不動產標的可否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有無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等相關法令規章？有無應併

同移轉登記或漏未查封之不動產？」（見司執卷二第389

頁），據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以109年6月2日新北中地登

字第1096168919號函及113年4月19日新北中地登字第113618

7178號函覆稱：「黃亞源歸戶所有不動產僅336地號（登記

次序320，權利範圍144000分之1，查封範圍同前）登記為其

自有財產，其餘登記次序316之336地號，權利範圍144000分

之11007（查封範圍同前），337地號（登記次序50，權利範

圍144000分之111106，查封範圍144000分之107548），344

地號（登記次序4，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查封範圍同

前），1321建號（登記次序101，權利範圍全部，查封範圍

同前）皆為信託財產，原為賴增銓所有。因本案登記機關並

無各專有部分應搭配基地權利範圍之相關登記資料可稽，

…，原則應就義務人歸戶不動產一併查封拍賣，除貴處於辦

理查封時已查明債務人黃亞源拍賣土地範圍，係屬搭配他人

所有專有部分之基地應有權利範圍」（見司執卷三第229頁

至第230頁、卷五第193頁至第195頁）。嗣系爭不動產由相

對人拍定，本院民事執行處再於113年6月5日以新北院楓108

司執菊字第59752號函詢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本院前

曾拍定與本件甲標不動產類似之標的，…。前案拍定之建

物，與本件拍定之甲標不動產登記建物面積、土地配賦等全

部相同，並經受理移轉登記與拍定人所有，於法並無不合」

（見司執卷五第241頁至第243頁），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

於113年7月4日執行筆錄表示：「原則上不動產建物基地應

該要併同移轉，…。如基地剩餘持分是搭配到其他主建物，

再經法院來函說明已參照同棟建物之其他同面積樓層亦為如

此配賦，則本件甲標不動產即可過戶」（見司執卷五第387

頁），足見系爭不動產無各專有部分應搭配基地權利範圍之

相關登記資料，似應連同黃亞源之信託財產部分併同查封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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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始無違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

項之規定，惟若前有同棟建物之其他同面積樓層亦為如此配

賦，則系爭不動產即可過戶。嗣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以11

3年8月1日新北中地登字第1136196161號函表示已塗銷查封

系爭不動產如附表所示權利範圍（見司執卷五第447頁），

已依權利移轉證書辦理並有不動產之建物暨土地登記第一類

謄本附卷可稽。

　㈣徵諸上開謄本及函覆內容，系爭不動產之拍定人即既已經地

政事務所辦理登記完竣，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則系爭不動產

之拍賣程序業已終結，亦無從撤銷或更正原程序，自無許異

議人聲明異議之餘地。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駁回異議人之

聲明異議，其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異議意旨猶

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爰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慧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芷寧

附表：

108年司執字059752號 財產所有人：黃亞源、余昇光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平方

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1 新北市 中和區 民富段 336 6046.68 144000分之1451 28,000,000元

備考 黃亞源所有（委託人：賴增銓）

2 新北市 中和區 民富段 337 463.45 144000分之1451 2,200,000元

備考 黃亞源所有（委託人：賴增銓）

3 新北市 中和區 民富段 344 437.31 0000000分之10080 2,100,000元

備考 余昇光持分0000000分之10070、黃亞源（委託人：賴增銓）持分00000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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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0

編

號

建號 基 地 座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

主要建築

材料及房

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 利

範 圍

最低拍賣價格

（新臺幣元）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

要建築材料

用 途

1 1321 新北市○○區○

○段000地號

------------

新北市○○區○

○路○段000巷00

號5樓

5 層 樓 鋼

筋混凝土

造

五層：263.81

合計：263.81

瞭望台⑴ 5

6.43平方公

尺，瞭望台

⑵ 56.43 平

方公尺

全部 7,200,000元

備考 含共同使用部分1343建號***7255.12平方公尺**100000分之1002

2 4852 新北市○○區○

○段000地號

------------

新北市○○區○

○路○段000巷00

號5樓頂未登記

五層頂一層未

登記：38.39

五層頂二層未

登記：38.39

合計：76.78

全部 2,500,000元

備考 本件係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

01

02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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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5號
異  議  人
即  債務人  齊一興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增銓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吳茂松  




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20日所為108年度司執字第59752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定有明文。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之規定即明。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20日以108年度司執字第59752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及聲請，異議人於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本件拍賣明有主建物及基地無法併同移轉之事實，惟本院仍執意拍賣，致使所轄地政無法登記，顯有適法及程序違誤。又中和地政事務所希請本院函文說明本件拍賣債務人所有之不動產皆為信託財產，惟查土地登記簿謄本拍賣債務人黃亞源就拍賣標的主建物所座落土地，共有經信託、買賣等共兩次不同方式取得，與中和地政事務所於113年8月20日函覆本院之函文第4條第1項迥然有異。復查鈞院請債權人提出與本件拍定之甲標建物相同使用執照之建物的土地配賦資料，惟債權人僅具狀簡略以「甲標拍定後，黃亞源名下所殘留土地持分，確依相關法令規定搭配其他建物」等語帶過，亦無提出相關資料，顯見債權人恐不明瞭其已為違法執行，或故意誤導本院違法執行，爰依法提出異議，請求撤銷未合法執行等語。
三、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項聲明異議，係於執行程序中向將來排除違法執行處分之手段，並非於執行程序終結後溯及排除違法執行之效果，故撤銷或更正強制執行之處分或程序，惟在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終結前始得為之，若強制執行程序一經終結，即不許執行法院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縱為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之裁定，亦屬無從執行。法院自可以此為理由，予以駁回（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62號、111年度台抗字第313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所稱強制執行程序終結，究指強制執行程序進行至如何程序而言，應視聲請或聲明異議之內容，分別情形定之（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第1058號裁判要旨參照）。
四、經查：
　㈠新北市中和地區農會（下稱中和農會）於民國108年5月22日，執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及變更契約書、借據及土地登記謄本，以本院102年度司拍字第153號、106年度司拍字第83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原為余昇光、黃亞源所有，嗣轉讓予相對人之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分稱其建號或地號，合稱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實施查封後，編定為甲標鑑價進行鑑價，並委由臺灣金融資產服務有限公司（下稱臺灣金融資產）執行拍賣程序，嗣臺灣金融資產於111年10月26日就系爭不動產進行第一次拍賣，因無人應買而減價定於111年11月16日進行第二次拍賣，然第二次拍賣亦無人應買，執行法院於112年6月13日核發除去系爭不動產上之租賃關係之執行命令後，依中和農會聲請於113年1月31日進行減價拍賣程序，由相對人拍定並繳清價款，執行法院於113年3月28日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予相對人等情，業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執行卷宗核閱無訛。
　㈡又應買人雖就拍賣物之瑕疵無擔保請求權，但因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仍應解為買賣之一種，並以拍定人為買受人，以拍賣機關代債務人為出賣人（最高法院49年台抗字第72號裁判參照），則債權人及債務人即有協同陳明買賣標的物資訊之義務，執行法院亦因而有調查之義務，若因未能查明致影響拍賣之效力時，其因而衍生之風險，亦應由債權人及債務人承擔，始得兼顧及平衡應買人就物之瑕疵無擔保請求權之規範(參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3年度抗字第74號裁判意旨)。是以異議人為負有程序上協力義務之債務人，即為利害關係人，係聲明異議適格主體，先予敘明。
　㈢本件異議人主張系爭拍賣標的之主建物及基地無法併同移轉致無法登記，執行程序違反法令云云，查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09年5月21日以新北院賢108司執菊字第59752號函詢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如附表所示甲標之不動產持分比例，若分別拍定後，各該分標之不動產標的可否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有無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等相關法令規章？有無應併同移轉登記或漏未查封之不動產？」（見司執卷二第389頁），據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以109年6月2日新北中地登字第1096168919號函及113年4月19日新北中地登字第1136187178號函覆稱：「黃亞源歸戶所有不動產僅336地號（登記次序320，權利範圍144000分之1，查封範圍同前）登記為其自有財產，其餘登記次序316之336地號，權利範圍144000分之11007（查封範圍同前），337地號（登記次序50，權利範圍144000分之111106，查封範圍144000分之107548），344地號（登記次序4，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查封範圍同前），1321建號（登記次序101，權利範圍全部，查封範圍同前）皆為信託財產，原為賴增銓所有。因本案登記機關並無各專有部分應搭配基地權利範圍之相關登記資料可稽，…，原則應就義務人歸戶不動產一併查封拍賣，除貴處於辦理查封時已查明債務人黃亞源拍賣土地範圍，係屬搭配他人所有專有部分之基地應有權利範圍」（見司執卷三第229頁至第230頁、卷五第193頁至第195頁）。嗣系爭不動產由相對人拍定，本院民事執行處再於113年6月5日以新北院楓108司執菊字第59752號函詢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本院前曾拍定與本件甲標不動產類似之標的，…。前案拍定之建物，與本件拍定之甲標不動產登記建物面積、土地配賦等全部相同，並經受理移轉登記與拍定人所有，於法並無不合」（見司執卷五第241頁至第243頁），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於113年7月4日執行筆錄表示：「原則上不動產建物基地應該要併同移轉，…。如基地剩餘持分是搭配到其他主建物，再經法院來函說明已參照同棟建物之其他同面積樓層亦為如此配賦，則本件甲標不動產即可過戶」（見司執卷五第387頁），足見系爭不動產無各專有部分應搭配基地權利範圍之相關登記資料，似應連同黃亞源之信託財產部分併同查封拍賣，始無違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之規定，惟若前有同棟建物之其他同面積樓層亦為如此配賦，則系爭不動產即可過戶。嗣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以113年8月1日新北中地登字第1136196161號函表示已塗銷查封系爭不動產如附表所示權利範圍（見司執卷五第447頁），已依權利移轉證書辦理並有不動產之建物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附卷可稽。
　㈣徵諸上開謄本及函覆內容，系爭不動產之拍定人即既已經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完竣，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則系爭不動產之拍賣程序業已終結，亦無從撤銷或更正原程序，自無許異議人聲明異議之餘地。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其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異議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慧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芷寧
附表：
		108年司執字059752號 財產所有人：黃亞源、余昇光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新臺幣元）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1

		新北市

		中和區

		民富段

		336

		6046.68

		144000分之1451

		28,000,000元



		


		備考

		黃亞源所有（委託人：賴增銓）

		


		


		


		


		




		2

		新北市

		中和區

		民富段

		337

		463.45

		144000分之1451

		2,200,000元



		


		備考

		黃亞源所有（委託人：賴增銓）

		


		


		


		


		




		3

		新北市

		中和區

		民富段

		344

		437.31

		0000000分之10080

		2,100,000元



		


		備考

		余昇光持分0000000分之10070、黃亞源（委託人：賴增銓）持分0000000分之10

		


		


		


		


		










		編號

		建號

		基地座落
------------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新臺幣元）



		


		


		


		


		樓層面積
合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用途

		


		




		1

		132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
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5樓

		5層樓鋼筋混凝土造

		五層：263.81
合計：263.81

		瞭望台⑴56.43平方公尺，瞭望台⑵56.43平方公尺

		全部

		7,200,000元



		


		備考

		含共同使用部分1343建號***7255.12平方公尺**100000分之1002

		


		


		


		


		




		2

		485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
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5樓頂未登記

		


		五層頂一層未登記：38.39
五層頂二層未登記：38.39
合計：76.78

		


		全部

		2,500,000元



		


		備考

		本件係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5號

異  議  人

即  債務人  齊一興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增銓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吳茂松  





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

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20日所為108年度司執字第59752

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

    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

    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定有明文。次

    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

    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

    以裁定駁回之，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

    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之規定即明。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

    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20日以108年度司執字第59752號裁

    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及聲請，異議人於

    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

    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本件拍賣明有主建物及基地無法併同移

    轉之事實，惟本院仍執意拍賣，致使所轄地政無法登記，顯

    有適法及程序違誤。又中和地政事務所希請本院函文說明本

    件拍賣債務人所有之不動產皆為信託財產，惟查土地登記簿

    謄本拍賣債務人黃亞源就拍賣標的主建物所座落土地，共有

    經信託、買賣等共兩次不同方式取得，與中和地政事務所於

    113年8月20日函覆本院之函文第4條第1項迥然有異。復查鈞

    院請債權人提出與本件拍定之甲標建物相同使用執照之建物

    的土地配賦資料，惟債權人僅具狀簡略以「甲標拍定後，黃

    亞源名下所殘留土地持分，確依相關法令規定搭配其他建物

    」等語帶過，亦無提出相關資料，顯見債權人恐不明瞭其已

    為違法執行，或故意誤導本院違法執行，爰依法提出異議，

    請求撤銷未合法執行等語。

三、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

    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

    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

    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此項聲明異議，係於執行程序中向將來排

    除違法執行處分之手段，並非於執行程序終結後溯及排除違

    法執行之效果，故撤銷或更正強制執行之處分或程序，惟在

    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終結前始得為之，若強制執行程序一

    經終結，即不許執行法院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縱為撤

    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之裁定，亦屬無從執行。法院自可以

    此為理由，予以駁回（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62號、1

    11年度台抗字第313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所稱強制執行程

    序終結，究指強制執行程序進行至如何程序而言，應視聲請

    或聲明異議之內容，分別情形定之（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

    第1058號裁判要旨參照）。

四、經查：

　㈠新北市中和地區農會（下稱中和農會）於民國108年5月22日

    ，執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及變更契約書、借據及土

    地登記謄本，以本院102年度司拍字第153號、106年度司拍

    字第83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原為余昇光、黃亞源

    所有，嗣轉讓予相對人之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分稱其建號

    或地號，合稱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經本院

    民事執行處實施查封後，編定為甲標鑑價進行鑑價，並委由

    臺灣金融資產服務有限公司（下稱臺灣金融資產）執行拍賣

    程序，嗣臺灣金融資產於111年10月26日就系爭不動產進行

    第一次拍賣，因無人應買而減價定於111年11月16日進行第

    二次拍賣，然第二次拍賣亦無人應買，執行法院於112年6月

    13日核發除去系爭不動產上之租賃關係之執行命令後，依中

    和農會聲請於113年1月31日進行減價拍賣程序，由相對人拍

    定並繳清價款，執行法院於113年3月28日核發權利移轉證明

    書予相對人等情，業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執行卷宗核閱無訛

    。

　㈡又應買人雖就拍賣物之瑕疵無擔保請求權，但因強制執行法

    上之拍賣仍應解為買賣之一種，並以拍定人為買受人，以拍

    賣機關代債務人為出賣人（最高法院49年台抗字第72號裁判

    參照），則債權人及債務人即有協同陳明買賣標的物資訊之

    義務，執行法院亦因而有調查之義務，若因未能查明致影響

    拍賣之效力時，其因而衍生之風險，亦應由債權人及債務人

    承擔，始得兼顧及平衡應買人就物之瑕疵無擔保請求權之規

    範(參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3年度抗字第74號裁判意旨)

    。是以異議人為負有程序上協力義務之債務人，即為利害關

    係人，係聲明異議適格主體，先予敘明。

　㈢本件異議人主張系爭拍賣標的之主建物及基地無法併同移轉

    致無法登記，執行程序違反法令云云，查本院民事執行處於

    109年5月21日以新北院賢108司執菊字第59752號函詢新北市

    中和地政事務所：「如附表所示甲標之不動產持分比例，若

    分別拍定後，各該分標之不動產標的可否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有無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等相關法令規章？有無應併

    同移轉登記或漏未查封之不動產？」（見司執卷二第389頁

    ），據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以109年6月2日新北中地登字

    第1096168919號函及113年4月19日新北中地登字第11361871

    78號函覆稱：「黃亞源歸戶所有不動產僅336地號（登記次

    序320，權利範圍144000分之1，查封範圍同前）登記為其自

    有財產，其餘登記次序316之336地號，權利範圍144000分之

    11007（查封範圍同前），337地號（登記次序50，權利範圍

    144000分之111106，查封範圍144000分之107548），344地

    號（登記次序4，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查封範圍同前），

    1321建號（登記次序101，權利範圍全部，查封範圍同前）

    皆為信託財產，原為賴增銓所有。因本案登記機關並無各專

    有部分應搭配基地權利範圍之相關登記資料可稽，…，原則

    應就義務人歸戶不動產一併查封拍賣，除貴處於辦理查封時

    已查明債務人黃亞源拍賣土地範圍，係屬搭配他人所有專有

    部分之基地應有權利範圍」（見司執卷三第229頁至第230頁

    、卷五第193頁至第195頁）。嗣系爭不動產由相對人拍定，

    本院民事執行處再於113年6月5日以新北院楓108司執菊字第

    59752號函詢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本院前曾拍定與本

    件甲標不動產類似之標的，…。前案拍定之建物，與本件拍

    定之甲標不動產登記建物面積、土地配賦等全部相同，並經

    受理移轉登記與拍定人所有，於法並無不合」（見司執卷五

    第241頁至第243頁），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於113年7月4

    日執行筆錄表示：「原則上不動產建物基地應該要併同移轉

    ，…。如基地剩餘持分是搭配到其他主建物，再經法院來函

    說明已參照同棟建物之其他同面積樓層亦為如此配賦，則本

    件甲標不動產即可過戶」（見司執卷五第387頁），足見系

    爭不動產無各專有部分應搭配基地權利範圍之相關登記資料

    ，似應連同黃亞源之信託財產部分併同查封拍賣，始無違民

    法第799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之規定，惟

    若前有同棟建物之其他同面積樓層亦為如此配賦，則系爭不

    動產即可過戶。嗣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以113年8月1日新

    北中地登字第1136196161號函表示已塗銷查封系爭不動產如

    附表所示權利範圍（見司執卷五第447頁），已依權利移轉

    證書辦理並有不動產之建物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附卷可稽

    。

　㈣徵諸上開謄本及函覆內容，系爭不動產之拍定人即既已經地

    政事務所辦理登記完竣，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則系爭不動產

    之拍賣程序業已終結，亦無從撤銷或更正原程序，自無許異

    議人聲明異議之餘地。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駁回異議人之

    聲明異議，其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異議意旨猶

    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爰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慧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芷寧

附表：

108年司執字059752號 財產所有人：黃亞源、余昇光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新臺幣元）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1 新北市 中和區 民富段 336 6046.68 144000分之1451 28,000,000元  備考 黃亞源所有（委託人：賴增銓）      2 新北市 中和區 民富段 337 463.45 144000分之1451 2,200,000元  備考 黃亞源所有（委託人：賴增銓）      3 新北市 中和區 民富段 344 437.31 0000000分之10080 2,100,000元  備考 余昇光持分0000000分之10070、黃亞源（委託人：賴增銓）持分0000000分之10      



編號 建號 基地座落 ------------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新臺幣元）     樓層面積 合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用途   1 132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 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5樓 5層樓鋼筋混凝土造 五層：263.81 合計：263.81 瞭望台⑴56.43平方公尺，瞭望台⑵56.43平方公尺 全部 7,200,000元  備考 含共同使用部分1343建號***7255.12平方公尺**100000分之1002      2 485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 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5樓頂未登記  五層頂一層未登記：38.39 五層頂二層未登記：38.39 合計：76.78  全部 2,500,000元  備考 本件係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5號
異  議  人
即  債務人  齊一興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增銓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吳茂松  




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20日所為108年度司執字第59752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定有明文。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之規定即明。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20日以108年度司執字第59752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及聲請，異議人於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本件拍賣明有主建物及基地無法併同移轉之事實，惟本院仍執意拍賣，致使所轄地政無法登記，顯有適法及程序違誤。又中和地政事務所希請本院函文說明本件拍賣債務人所有之不動產皆為信託財產，惟查土地登記簿謄本拍賣債務人黃亞源就拍賣標的主建物所座落土地，共有經信託、買賣等共兩次不同方式取得，與中和地政事務所於113年8月20日函覆本院之函文第4條第1項迥然有異。復查鈞院請債權人提出與本件拍定之甲標建物相同使用執照之建物的土地配賦資料，惟債權人僅具狀簡略以「甲標拍定後，黃亞源名下所殘留土地持分，確依相關法令規定搭配其他建物」等語帶過，亦無提出相關資料，顯見債權人恐不明瞭其已為違法執行，或故意誤導本院違法執行，爰依法提出異議，請求撤銷未合法執行等語。
三、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項聲明異議，係於執行程序中向將來排除違法執行處分之手段，並非於執行程序終結後溯及排除違法執行之效果，故撤銷或更正強制執行之處分或程序，惟在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終結前始得為之，若強制執行程序一經終結，即不許執行法院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縱為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之裁定，亦屬無從執行。法院自可以此為理由，予以駁回（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62號、111年度台抗字第313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所稱強制執行程序終結，究指強制執行程序進行至如何程序而言，應視聲請或聲明異議之內容，分別情形定之（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第1058號裁判要旨參照）。
四、經查：
　㈠新北市中和地區農會（下稱中和農會）於民國108年5月22日，執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及變更契約書、借據及土地登記謄本，以本院102年度司拍字第153號、106年度司拍字第83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原為余昇光、黃亞源所有，嗣轉讓予相對人之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分稱其建號或地號，合稱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實施查封後，編定為甲標鑑價進行鑑價，並委由臺灣金融資產服務有限公司（下稱臺灣金融資產）執行拍賣程序，嗣臺灣金融資產於111年10月26日就系爭不動產進行第一次拍賣，因無人應買而減價定於111年11月16日進行第二次拍賣，然第二次拍賣亦無人應買，執行法院於112年6月13日核發除去系爭不動產上之租賃關係之執行命令後，依中和農會聲請於113年1月31日進行減價拍賣程序，由相對人拍定並繳清價款，執行法院於113年3月28日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予相對人等情，業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執行卷宗核閱無訛。
　㈡又應買人雖就拍賣物之瑕疵無擔保請求權，但因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仍應解為買賣之一種，並以拍定人為買受人，以拍賣機關代債務人為出賣人（最高法院49年台抗字第72號裁判參照），則債權人及債務人即有協同陳明買賣標的物資訊之義務，執行法院亦因而有調查之義務，若因未能查明致影響拍賣之效力時，其因而衍生之風險，亦應由債權人及債務人承擔，始得兼顧及平衡應買人就物之瑕疵無擔保請求權之規範(參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3年度抗字第74號裁判意旨)。是以異議人為負有程序上協力義務之債務人，即為利害關係人，係聲明異議適格主體，先予敘明。
　㈢本件異議人主張系爭拍賣標的之主建物及基地無法併同移轉致無法登記，執行程序違反法令云云，查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09年5月21日以新北院賢108司執菊字第59752號函詢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如附表所示甲標之不動產持分比例，若分別拍定後，各該分標之不動產標的可否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有無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等相關法令規章？有無應併同移轉登記或漏未查封之不動產？」（見司執卷二第389頁），據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以109年6月2日新北中地登字第1096168919號函及113年4月19日新北中地登字第1136187178號函覆稱：「黃亞源歸戶所有不動產僅336地號（登記次序320，權利範圍144000分之1，查封範圍同前）登記為其自有財產，其餘登記次序316之336地號，權利範圍144000分之11007（查封範圍同前），337地號（登記次序50，權利範圍144000分之111106，查封範圍144000分之107548），344地號（登記次序4，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查封範圍同前），1321建號（登記次序101，權利範圍全部，查封範圍同前）皆為信託財產，原為賴增銓所有。因本案登記機關並無各專有部分應搭配基地權利範圍之相關登記資料可稽，…，原則應就義務人歸戶不動產一併查封拍賣，除貴處於辦理查封時已查明債務人黃亞源拍賣土地範圍，係屬搭配他人所有專有部分之基地應有權利範圍」（見司執卷三第229頁至第230頁、卷五第193頁至第195頁）。嗣系爭不動產由相對人拍定，本院民事執行處再於113年6月5日以新北院楓108司執菊字第59752號函詢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本院前曾拍定與本件甲標不動產類似之標的，…。前案拍定之建物，與本件拍定之甲標不動產登記建物面積、土地配賦等全部相同，並經受理移轉登記與拍定人所有，於法並無不合」（見司執卷五第241頁至第243頁），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於113年7月4日執行筆錄表示：「原則上不動產建物基地應該要併同移轉，…。如基地剩餘持分是搭配到其他主建物，再經法院來函說明已參照同棟建物之其他同面積樓層亦為如此配賦，則本件甲標不動產即可過戶」（見司執卷五第387頁），足見系爭不動產無各專有部分應搭配基地權利範圍之相關登記資料，似應連同黃亞源之信託財產部分併同查封拍賣，始無違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之規定，惟若前有同棟建物之其他同面積樓層亦為如此配賦，則系爭不動產即可過戶。嗣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以113年8月1日新北中地登字第1136196161號函表示已塗銷查封系爭不動產如附表所示權利範圍（見司執卷五第447頁），已依權利移轉證書辦理並有不動產之建物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附卷可稽。
　㈣徵諸上開謄本及函覆內容，系爭不動產之拍定人即既已經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完竣，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則系爭不動產之拍賣程序業已終結，亦無從撤銷或更正原程序，自無許異議人聲明異議之餘地。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其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異議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慧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芷寧
附表：
		108年司執字059752號 財產所有人：黃亞源、余昇光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新臺幣元）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1

		新北市

		中和區

		民富段

		336

		6046.68

		144000分之1451

		28,000,000元



		


		備考

		黃亞源所有（委託人：賴增銓）

		


		


		


		


		




		2

		新北市

		中和區

		民富段

		337

		463.45

		144000分之1451

		2,200,000元



		


		備考

		黃亞源所有（委託人：賴增銓）

		


		


		


		


		




		3

		新北市

		中和區

		民富段

		344

		437.31

		0000000分之10080

		2,100,000元



		


		備考

		余昇光持分0000000分之10070、黃亞源（委託人：賴增銓）持分0000000分之10

		


		


		


		


		










		編號

		建號

		基地座落
------------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新臺幣元）



		


		


		


		


		樓層面積
合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用途

		


		




		1

		132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
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5樓

		5層樓鋼筋混凝土造

		五層：263.81
合計：263.81

		瞭望台⑴56.43平方公尺，瞭望台⑵56.43平方公尺

		全部

		7,200,000元



		


		備考

		含共同使用部分1343建號***7255.12平方公尺**100000分之1002

		


		


		


		


		




		2

		485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
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5樓頂未登記

		


		五層頂一層未登記：38.39
五層頂二層未登記：38.39
合計：76.78

		


		全部

		2,500,000元



		


		備考

		本件係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5號

異  議  人

即  債務人  齊一興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增銓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吳茂松  





上列當事人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20日所為108年度司執字第59752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事件，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命書記官督同執達員辦理之；本法所規定由法官辦理之事項，除拘提、管收外，均得由司法事務官辦理之，強制執行法第3條定有明文。次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此觀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之規定即明。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8月20日以108年度司執字第59752號裁定（下稱原裁定）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及聲請，異議人於該裁定送達後10日內具狀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本件異議意旨略以：本件拍賣明有主建物及基地無法併同移轉之事實，惟本院仍執意拍賣，致使所轄地政無法登記，顯有適法及程序違誤。又中和地政事務所希請本院函文說明本件拍賣債務人所有之不動產皆為信託財產，惟查土地登記簿謄本拍賣債務人黃亞源就拍賣標的主建物所座落土地，共有經信託、買賣等共兩次不同方式取得，與中和地政事務所於113年8月20日函覆本院之函文第4條第1項迥然有異。復查鈞院請債權人提出與本件拍定之甲標建物相同使用執照之建物的土地配賦資料，惟債權人僅具狀簡略以「甲標拍定後，黃亞源名下所殘留土地持分，確依相關法令規定搭配其他建物」等語帶過，亦無提出相關資料，顯見債權人恐不明瞭其已為違法執行，或故意誤導本院違法執行，爰依法提出異議，請求撤銷未合法執行等語。

三、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執行法院強制執行之命令，或對於執行法官、書記官、執達員實施強制執行之方法，強制執行時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為聲請或聲明異議，強制執行法第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項聲明異議，係於執行程序中向將來排除違法執行處分之手段，並非於執行程序終結後溯及排除違法執行之效果，故撤銷或更正強制執行之處分或程序，惟在強制執行程序開始後、終結前始得為之，若強制執行程序一經終結，即不許執行法院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縱為撤銷或更正原處分或程序之裁定，亦屬無從執行。法院自可以此為理由，予以駁回（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62號、111年度台抗字第313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所稱強制執行程序終結，究指強制執行程序進行至如何程序而言，應視聲請或聲明異議之內容，分別情形定之（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第1058號裁判要旨參照）。

四、經查：

　㈠新北市中和地區農會（下稱中和農會）於民國108年5月22日，執他項權利證明書、抵押權設定及變更契約書、借據及土地登記謄本，以本院102年度司拍字第153號、106年度司拍字第83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就原為余昇光、黃亞源所有，嗣轉讓予相對人之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分稱其建號或地號，合稱系爭不動產）為強制執行，系爭不動產經本院民事執行處實施查封後，編定為甲標鑑價進行鑑價，並委由臺灣金融資產服務有限公司（下稱臺灣金融資產）執行拍賣程序，嗣臺灣金融資產於111年10月26日就系爭不動產進行第一次拍賣，因無人應買而減價定於111年11月16日進行第二次拍賣，然第二次拍賣亦無人應買，執行法院於112年6月13日核發除去系爭不動產上之租賃關係之執行命令後，依中和農會聲請於113年1月31日進行減價拍賣程序，由相對人拍定並繳清價款，執行法院於113年3月28日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予相對人等情，業經本院職權調取上開執行卷宗核閱無訛。

　㈡又應買人雖就拍賣物之瑕疵無擔保請求權，但因強制執行法上之拍賣仍應解為買賣之一種，並以拍定人為買受人，以拍賣機關代債務人為出賣人（最高法院49年台抗字第72號裁判參照），則債權人及債務人即有協同陳明買賣標的物資訊之義務，執行法院亦因而有調查之義務，若因未能查明致影響拍賣之效力時，其因而衍生之風險，亦應由債權人及債務人承擔，始得兼顧及平衡應買人就物之瑕疵無擔保請求權之規範(參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3年度抗字第74號裁判意旨)。是以異議人為負有程序上協力義務之債務人，即為利害關係人，係聲明異議適格主體，先予敘明。

　㈢本件異議人主張系爭拍賣標的之主建物及基地無法併同移轉致無法登記，執行程序違反法令云云，查本院民事執行處於109年5月21日以新北院賢108司執菊字第59752號函詢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如附表所示甲標之不動產持分比例，若分別拍定後，各該分標之不動產標的可否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有無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等相關法令規章？有無應併同移轉登記或漏未查封之不動產？」（見司執卷二第389頁），據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以109年6月2日新北中地登字第1096168919號函及113年4月19日新北中地登字第1136187178號函覆稱：「黃亞源歸戶所有不動產僅336地號（登記次序320，權利範圍144000分之1，查封範圍同前）登記為其自有財產，其餘登記次序316之336地號，權利範圍144000分之11007（查封範圍同前），337地號（登記次序50，權利範圍144000分之111106，查封範圍144000分之107548），344地號（登記次序4，權利範圍100000分之1，查封範圍同前），1321建號（登記次序101，權利範圍全部，查封範圍同前）皆為信託財產，原為賴增銓所有。因本案登記機關並無各專有部分應搭配基地權利範圍之相關登記資料可稽，…，原則應就義務人歸戶不動產一併查封拍賣，除貴處於辦理查封時已查明債務人黃亞源拍賣土地範圍，係屬搭配他人所有專有部分之基地應有權利範圍」（見司執卷三第229頁至第230頁、卷五第193頁至第195頁）。嗣系爭不動產由相對人拍定，本院民事執行處再於113年6月5日以新北院楓108司執菊字第59752號函詢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本院前曾拍定與本件甲標不動產類似之標的，…。前案拍定之建物，與本件拍定之甲標不動產登記建物面積、土地配賦等全部相同，並經受理移轉登記與拍定人所有，於法並無不合」（見司執卷五第241頁至第243頁），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於113年7月4日執行筆錄表示：「原則上不動產建物基地應該要併同移轉，…。如基地剩餘持分是搭配到其他主建物，再經法院來函說明已參照同棟建物之其他同面積樓層亦為如此配賦，則本件甲標不動產即可過戶」（見司執卷五第387頁），足見系爭不動產無各專有部分應搭配基地權利範圍之相關登記資料，似應連同黃亞源之信託財產部分併同查封拍賣，始無違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之規定，惟若前有同棟建物之其他同面積樓層亦為如此配賦，則系爭不動產即可過戶。嗣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以113年8月1日新北中地登字第1136196161號函表示已塗銷查封系爭不動產如附表所示權利範圍（見司執卷五第447頁），已依權利移轉證書辦理並有不動產之建物暨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附卷可稽。

　㈣徵諸上開謄本及函覆內容，系爭不動產之拍定人即既已經地政事務所辦理登記完竣，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則系爭不動產之拍賣程序業已終結，亦無從撤銷或更正原程序，自無許異議人聲明異議之餘地。從而，本院司法事務官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其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異議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無理由，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 、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後段、第78條，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朱慧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芷寧

附表：

108年司執字059752號 財產所有人：黃亞源、余昇光        編號 土地坐落    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新臺幣元）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地號    1 新北市 中和區 民富段 336 6046.68 144000分之1451 28,000,000元  備考 黃亞源所有（委託人：賴增銓）      2 新北市 中和區 民富段 337 463.45 144000分之1451 2,200,000元  備考 黃亞源所有（委託人：賴增銓）      3 新北市 中和區 民富段 344 437.31 0000000分之10080 2,100,000元  備考 余昇光持分0000000分之10070、黃亞源（委託人：賴增銓）持分0000000分之10      



編號 建號 基地座落 ------------ 建物門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最低拍賣價格（新臺幣元）     樓層面積 合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用途   1 132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 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5樓 5層樓鋼筋混凝土造 五層：263.81 合計：263.81 瞭望台⑴56.43平方公尺，瞭望台⑵56.43平方公尺 全部 7,200,000元  備考 含共同使用部分1343建號***7255.12平方公尺**100000分之1002      2 4852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 新北市○○區○○路○段000巷00號5樓頂未登記  五層頂一層未登記：38.39 五層頂二層未登記：38.39 合計：76.78  全部 2,500,000元  備考 本件係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      





